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屋宇署

邀請顧問公司申請列入

《通過屋宇署資格預審的顧 問 公司名單》

（ 2 0 2 6－ 2 0 2 7 年度）

本 公 告 旨 在 邀 請 顧 問 公 司 向 屋 宇 署 申 請 成 為 通 過 資

格預 審的 顧 問公 司。 獲 委聘 的 顧問 公司 將 負責 勘查 ／ 視 察

／勘 察／ 監 督私 人樓 宇 內 僭 建 物／ 違例 招 牌的 拆卸 工 程 及

失修 樓宇 ／ 排水 渠管 的 修葺 工 程， 以及 相 關 性 質的 其 他 工

作或服務。  

2 . 通過資格預審的顧問公司將列入《通過屋宇署資格預

審的顧問公司名單（ 2 0 2 6－ 2 0 2 7 年度）》（名單），負責

提供下文第  3 段所述性質的顧問服務，價值不超逾《物料

供應及採購規例》訂明的部門財政限額。名單有效期由  2 0 2 6

年 6 月 1 日至  2 0 2 7 年 5 月 3 1 日。屋宇署會考慮邀請通過

資 格 預 審 的 顧 問 公 司 遞 交 「 投 標 意 向 書 」 或 「 技 術 及 顧 問

費建議書」，以便為屋宇署提供顧問服務。

顧問服務範圍  

3 . 顧問服務範圍包括下列各項：  

( i ) 對 指 定 的 目 標 樓 宇 及 ／ 或 其 他 樓 宇 進 行 全 面 勘

察 和 視 察 ， 以 找 出 樓 宇 是 否 有 僭 建 物 ／ 違 例 招

牌 及 ／ 或 危 險 ／ 失 修 部 分 ／ 消 防 安 全 問 題 及 滲

水 情 況 ， 包 括 向 屋 宇 署 提 交 全 面 的 勘 察 ／ 視 察

報 告 ， 以 便 屋 宇 署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； 或 須 利 用 無

人 駕 駛 飛 機 系 統 ／ 無 人 機 進 行 空 中 測 量 工 作 ，

或 採 用 其 他 先 進 的 測 試 方 法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紅

外 線 熱 成 像 分 析 和 微 波 斷 層 掃 描 ， 以 便 評 估 欠

妥樓宇／排水渠管／僭建物及滲水情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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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協 助 屋 宇 署 擬 備 、 送 達 、 監 察 及 處 理 根 據 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》 及 相 關 法 例 （ 例 如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

政條例》、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》、《消

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例 》 等 ） 發 出 的 勸 諭 ／

警 告 通 知 及 法 定 命 令 ／ 通 知 ／ 指 示 ， 並 與 業 主

／ 佔 用 人 ／ 有 關 人 士 聯 絡 以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， 直

至 有 關 通 知 ／ 命 令 ／ 指 示 獲 得 遵 從 ， 而 工 作 範

圍亦包括按照指示監督糾正工程；以及／或  

( i i i ) 就相關性質的其他工作／服務提供協助。

資格預審準則  

4 . 有意提供上述服務的建築、結構工程 或建築測量顧問

公司 可申 請列 入 名單 。申 請 人 須在《 申 請 指 引 》 指明的 時

限內 遞交顧 問 公 司 簡 介 表格 ，並須 附連《 申 請 指 引 》 載述

的全 部所 需 資料 。以 合 營企 業 形式 提出 申 請的 顧問 公 司 將

不獲考慮。通過資格預審的最低準則如下：  

( i ) 人力資源：  

( a ) 最少  1 名 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註冊的認可

人士； 

( b ) 最少  2 名 專業人員，屬有關界別／組別的

註冊建築專業人士（建築師／建築、土木或

結構工程師／屋宇測量師）； 

( c ) 最少  4 名 具備相關建築工程資格／經驗的

技術人員；以及  

( d ) 最少  1 名 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註冊的註冊

結構工程師 ，如上文 ( a )段的認 可人士或 ( b )

段 任 何 一 名 專 業 人 員 同 時 亦 為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師，則不在此限。

2 



     

 

  

 

   

 

 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備 註 ：  i . 上 文 ( a )段 的 認 可 人 士、 ( b )段 的 專 業 人 員

及 ( c )段 的 技 術 人 員 須 為 不 同 人 士 ， 並 須

為 顧 問 公 司 的 全 職 人 員 （ 除 另 有 說 明

外 ） 。 分 判 顧 問 不 會 視 作 顧 問 公 司 的 人

員 。  

i i . 上 文 ( d )段 的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， 可 以 是 顧

問 公 司 的 全 職 或 兼 職 人 員 ， 也 可 以 是 分

判 顧 問 。 

i i i . 上 文 ( a ) 段 的 認 可 人 士 及 ( b ) 段 的 專 業 人

員 最 好 同 時 具 備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3 ( 3 B )

條 所 指 的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資 格 。 

( i i ) 公司歷史：在香港已成立最少  2 年； 

( i i i ) 經 驗 ： 曾 在 本 地 提 供 類 似 顧 問 服 務 及 ／ 或 其 他

一般樓宇維修工程顧問服務； 

( i v ) 公 司 必 須 已 在 相 關 顧 問 服 務 範 圍 取 得 有 效 的  

I S O 9 0 0 1 : 2 0 1 5 認證或同等認證，以符合現行《發

展局技術通告》的規定；以及 

( v ) 公司及其人員的過往表現均令人滿意。  

5 . 屋宇署接獲申請後會根據上文 第 4 段的資格預審準

則進 行評 審 ，並 由屋 宇 署顧 問 檢討 委員 會 審核 有關 申 請 。

符合 資格 預 審準 則的 顧 問公 司 一般 會獲 屋 宇署 列入 名 單 。

如有 任何 新 資料 可能 影 響有 關 顧問 公司 擔 任屋 宇署 通 過 資

格預審顧問公司的資格，屋宇署有權覆核其資格。  

6 .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權拒絕任何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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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  

7 . 顧問公司須將文件及電子副本放在密封的信封內，並

投入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11 號西九龍政府合署北座屋宇署總部

地下大堂的 屋 宇 署 報 價 箱 ， 以 提 交 申 請 。 未 有 在 申 請 期 內

投入屋宇署報價箱的申請將不獲考慮。

申請期：由 2026 年 3 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至  2026 年 4 月 10 日
（星期五）中午 12 時正。 

8 . 顧問公司須按照《申請指引》擬備資 格 預 審 申 請 書 ，

連 同 填 妥 的 顧 問 公 司 簡 介 表 格 及 所 需 的 證 明 文 件 一 併 遞

交。 《申 請 指引 》及 顧 問公 司 簡 介 表格 可 於上 址向 屋 宇 署

合約管理小組索取，或從屋宇署網站（ w w w . b d . g o v . hk）下

載。  

9 . 若在遞交申請截止日期當日上午  9 時至中午  1 2 時期

間， 8 號 或 以上 熱帶 氣 旋警 告 信號 懸掛 ， 或 黑 色暴 雨 警 告

信 號 或 政 府 公 布 的 「 超 強 颱 風 後 的 極 端 情 況 」 生 效 ， 遞 交

申請的截止時間會延至下一個工作天的中午  1 2 時。  

1 0 .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 3 8 4 2 3 1 0 6 或 3 8 4 2 3 1 0 9 與屋宇署

合約管理小組職員聯絡。 

2 0 2 6 年 3 月 1 3 日 署理屋宇署署長 何鎮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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